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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柏星龙创意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公告

深圳市柏星龙创意包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

十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召开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参加了本次会

议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在审阅有关文

件资料后，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相关

事项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

《关于取消<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>议案》的独立意见

经审阅公司董事会提出的《关于取消<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>议

案》，系结合子公司“惠州柏星龙包装有限公司创意包装智能制造生产建设项目”

的实际推进进度，为保证公司现金流充足，确保公司的正常经营，更加稳健地发

展和充分考虑股东的长期回报等多方面因素而作出的提案，该议案符合《公司法》

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且符

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。

因此，我们同意《关于取消<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>议案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柏星龙创意包装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：杨强、初大智、盛宝军

2022 年 8 月 31 日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
